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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績優運動選手及教練獎勵金發放要點 
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苗市民字第1140001473號令訂定 

114年12月23日苗市民字第1140025122號令修訂 

一、目的：本市為獎勵優秀運動選手及團隊，以激發運動潛能，爭取本市榮譽，特

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 

（一）凡設籍本市市民（連續6個月以上）。 

（二）代表本市參加各項比賽選手及教練。 

三、獎勵賽事: 

（一）全縣性運動賽事：苗栗縣公私立中等學校暨國民小學聯合運動會及苗

栗縣全民運動會。 

（二）全國性運動賽事： 
1.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第一及二類項目)、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教育部學校球類聯賽甲組總決賽、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全國田徑錦標賽及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2. 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其參加競賽項目須為全國運動會或全

民運動會比賽項目之正式錦標賽，且參加比賽隊伍須有8縣市以上

始予認定。 

（三）上開賽事不含各項邀請賽、排名賽、選拔賽、表演賽、友誼賽、分齡

賽及教職員組、壯年組、成年組、長青組及各項正式賽會之表演項目、

示範項目等非正式競賽。 

四、獎勵內容： 

（一）個人及團體獎勵金：全縣性運動賽事取名次前3名、全國賽事取名次前

6名。 

（二）破紀錄獎金： 

1. 破全縣紀錄或破大會紀錄者，依其個人或團體加發3,000元獎勵金。 

2. 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等比賽破全國

紀錄或大會紀錄者，依個人或團體，加發5,000元獎勵金。 

（三）申請教練獎勵金： 

1. 全縣性運動賽事：教練指導個人、團體獲獎者，依本要點頒發個人

或團體名次獎勵金減半發給。 

2. 全國性運動賽事：教練指導個人、團體獲獎者，依本要點頒發個人

或團體名次獎勵金3分之1金額發給。 

（四）各運動項目若參賽人數未達3名(含)，不以前開獎勵金規定受理，僅取

前1名為限；各運動項目若參賽人數未達4名(含)，不以前開獎勵金規

定受理，僅取前2名為限；各運動項目若參賽人數未達5名(含)，不以

前開獎勵金規定受理，僅取前3名為限。 

（五）獎勵範圍之賽事，參加混和運動項目、田徑1萬公尺、男子、女子單人

混合項目得名次者，一律用團體獎勵計算。 

（六）上開各項獎勵金額將小數四捨五入到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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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金核發標準： 

（一）個人獎勵金 

獎勵標準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全縣賽事 
國中、國小組 1,200 1,000 800 - - - 

高中職、社會 

組（以上） 
2,200 2,000 1,800 - - - 

全國賽事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二）團體獎勵金 

獎勵標準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全縣賽事 
國中、國小組 2,400 2,000 1,600 - - - 

高中職、社會 

組（以上） 
4,500 4,000 3,600 - - - 

全國賽事 7,000 6,000 5,000 3,000 2,500 2,000 

六、獎勵金受理程序及檢附資料： 

（一）申請方式：由參賽選手(或其法定代理人)自行提出，或由其就讀(任職)

機關/學校檢具證明文件以正式公文向本所申請，但有遇特殊情況以專

案方式簽辦者，得依奉核結果頒發。應檢附證明文件如下表： 
申請者 應備文件 備註 

參賽選手自

行申請 

1. 申請表及印領清冊 

2. 競賽秩序冊(含申請競賽項目選手名單及競賽規程

或辦法) 

3.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獎狀影本 

4. 戶籍證明 

影本資料皆須

註明「與正本

相符」及加蓋

私章 

機關/學校

提出申請 

1. 機關/學校申請公文、選手及教練之印領清冊、核

銷領據及憑證。(代表本市參賽免附公文) 

2. 競賽秩序冊(含申請競賽項目選手名單及競賽規程

或辦法) 

3.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之成績證明或獎狀影本 

影本資料皆須

註明「與正本

相符」及加蓋

職章 

（二）申請時間： 

1. 獎勵金補助（不含代表本市參加全縣性運動賽事)，各學校或個人

於規定時間內就獎勵範圍之賽事，以選手個人最優成績擇一向本所

申請。最優成績本所之認定係指僅能就單一競賽種類，例如田徑類、

水上運動類、射箭類、球類及各項競賽種類等皆僅能依上開規定申

請而非以競賽項目作為申請基準 。 

2. 第一次申請以前年度比賽時間12月至當年度5月內之賽事為準，受

理時間為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第二次申請以當年度比賽時間6月

至11月內之賽事為準，受理時間為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未於

前揭期間內申請者不予受理並喪失請領請領獎勵金之權利。 

3. 年度預算如不足支應時，本所就現有預算數依比例發放。 

（三）補充事項： 

1. 申請教練獎勵金，應為秩序冊所列該項教練。 

2. 團隊成績由個人賽成績累計者，只可申請個人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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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本要點者，如有使用禁藥、冒名頂替、作弊等違背運動精神之

情事，或偽造成績單等申請文件，經查明屬實者，一律不予發給獎

勵金，其已發給者，得予撤銷並追繳獎勵金，並由申請者自負一切

法律責任。 

七、經費來源：本要點實施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年度預算用罄，不再

追列金額，且相關補助得視本所財源酌予增減之。 

八、本要點經市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